
令人无比羡慕的一对

徐茜毕业于国内知名高校， 毕业

后就进了一家世界 500 强企业任职。

在一次朋友聚会上， 她认识了后

来的丈夫侯大进， 他谈吐优雅， 有海

外留学的经历和一份工薪的工作。

认识不久， 两人就堕入爱河， 随

后顺理成章地领证结了婚。 婚后不

久， 徐茜就发现自己怀孕了， 一切都

进行得那么合理、 那么顺利。 在亲朋

好友眼里， 这是令人无比羡慕的一对

佳偶。

怀孕期间， 侯大进告诉了徐茜一

个好消息， 他已经用积蓄在市中心买

了一套新房。 为了今后多挣点钱， 他

打算向公司多争取一些出差的机会，

常年出差虽然很辛苦， 但是公司的出

差补贴非常高。

搬了新家， 又迎来了儿子的出

生， 徐茜感到自己真是嫁对了人。 儿

子出生后， 徐茜将全部的爱都投在了

儿子身上。

虽然在儿子的成长过程中， 作为

父亲的侯大进因为常年在国内东奔西

跑而经常“缺席”， 但徐茜认为这是

丈夫另一种形式的付出。

然而没过过久， 徐茜发觉自己身

体有点不舒服， 正好侯大进没有出

差， 她便让丈夫陪着自己去了趟医

院。

两人染上“难言之隐”

经过问诊、 化验检查和漫长的等

待， 徐茜终于拿到了检验报告。

读着上面的小字， 徐茜当场惊呆

了， 自己竟然染上了印象里只会出现

在电线杆小广告上的“难言之隐”！

六神无主的徐茜不可置信地将报

告单递给了医生， 焦急地询问检验结

果是否有出错的可能。 医生皱了皱

眉， 思索片刻， 对侯大进说了一句：

你没有做过检查？ 那就也去做一个吧

……

结果， 侯大进也检查出同样的问

题。 而根据医生的判断， 他的症状先

于徐茜产生， 应该大概率是侯大进传

染给了徐茜。

这下徐茜破防了， 怎么回事？ 丈

夫怎么会得了这种病？ 她自己向来洁

身自爱， 而丈夫得了这种病， 是因为

什么原因显然可想而知……

回家后， 徐茜心情久久无法平

复， 病痛本身不敌内心的崩溃。

而侯大进为了逃避， 扔下手机匆

匆地躲进了卫生间开始洗澡。 徐茜鬼

使神差地拿起了他的手机， 在还未息

屏的时候， 点开了他的微信。

以女人的直觉， 她瞬间发现了一

个头像妖娆的女子十分可疑。 点开聊

天记录， 来不及细看， 她先用自己的

手机拍了下来。

细看聊天记录， 她看到许多不堪

入目的内容。 根据上下文， 徐茜赫然

意识到这是一个“小姐”。

等丈夫洗完澡出来的时候， 还未

从震惊中走出来的徐茜面无表情地坐

在沙发上说： “你给我个交代吧， 凭

良心说话， 你是怎么得的这个病？”

对于丈夫的解释， 徐茜一个字都

听不进去， 终于她颤抖着问道： “我

都知道了！ 你老实说吧， 到底找过几

个小姐？”

经过漫长的夜谈， 侯大进终于坦

陈了一些事， 一个劲地忏悔和道歉。

但是徐茜知道， 这段感情已经彻底破

碎了， 同时她对夜谈内容作了录音。

法院支持离婚与赔偿

经过朋友的介绍， 徐茜来找我寻

求法律帮助。 她咨询的重点是， 自己

能不能离成婚， 另外， 能否要求侯大

进对离婚作出赔偿。

我告诉她， 《民法典》 实施后，

相比早年的 《婚姻法》 增加了离婚案

件中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的情

形： “有其他重大过错”， 这就给了

法院更多的自由裁量权，

配合 《民法典》 关于夫妻感情破

裂认定的第五种情形： “其他导致夫

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无疑加强了对

婚姻中无过错方的保护力度。

当庭欲狡辩， 证据前低头

我们按部就班地将案件起诉到法

院前， 先沟通确定了诉讼请求： 因男

方存在过错， 导致感情破裂而请求解

除婚姻关系， 同时要求男方承担赔偿

责任， 包括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 其

中物质损失以医药费为依据， 而精神

损失我们则提出了 3 万元的主张， 此

外， 徐茜还要求取得儿子的抚养权，

并分割共同财产。

在法庭上， 我方提交了微信聊天

记录以及相关录音资料， 而侯大进则

推翻了自己之前的说法， 表示并没有

找小姐的行为： “那只是和陌生人聊

天， 好玩而已。”

法官正色地道： “你让你父母看

看， 这种对话是随便聊聊吗？”

而对方律师则认为， 侯大进找小

姐的证据不足， 因此无法证明被告存

在过错， 夫妻感情也未达到破裂的程

度。 对于染上疾病， 侯大进自身也是

受害者。

但经过审理， 徐茜的离婚诉求得

到了准许， 损害赔偿也获得了支持。

离婚本不存在真正的赢家， 但法

律保障了徐茜应有的权益， 并尊重了

徐茜的意愿， 为这段婚姻画上一个句

号。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 上海申恒律师事务所 康继牟

  对于解除婚姻关系， 我

国 《民法典》 规定： 夫妻双

方自愿离婚的， 应当签订书

面离婚协议， 并亲自到婚姻

登记机关申请离婚登记。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

件， 应当进行调解； 如果感

情确已破裂， 调解无效的，

应当准予离婚。

也就是说， 法院判决夫

妻离婚的最主要理由是 “感

情确已破裂”。

那么， 作为婚姻关系中

的局外人， 法官究竟该如何

确定夫妻 “感情确已破裂”

呢？

为此， 《民法典》 进一

步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

调解无效的 ， 应当准予离

婚：

（一） 重婚或者与他人

同居；

（二） 实施家庭暴力或

者虐待、 遗弃家庭成员；

（三） 有赌博、 吸毒等

恶习屡教不改；

（四） 因感情不和分居

满二年；

（五） 其他导致夫妻感

情破裂的情形。

至于离婚损害赔偿 ，

《民法典》 则规定： 有下列

情形之一， 导致离婚的， 无

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一） 重婚；

（二） 与他人同居；

（三） 实施家庭暴力；

（四） 虐待、 遗弃家庭

成员；

（五 ） 有其他重大过

错。

上述规定中的 “其他导

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和

“有其他重大过错”， 实际上

就起到了兜底的作用， 给了

法官根据具体情况作出认定

的裁量权。

以本案为例， 由于丈夫

有出轨行为的事实得到认

定， 且有证据证明这一行为

对女方造成了严重后果， 离

婚和过错赔偿的条件均已成

就。

最终 ， 通过诉讼和举

证， 法院依据 《民法典》 中

的相关兜底条款判决准予离

婚， 并要求丈夫作为过错方

对无过错的妻子给予医药费

和精神损害的赔偿， 维护了

婚姻中无过错方的合法权

利。

离婚理由

与损害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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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毕业于国内知名高校， 任职于世界 500 强企业， 丈

夫曾有海外留学经历和一份高薪的工作。 在亲朋好友眼里，

这是令人无比羡慕的一对佳偶。

但是由于丈夫“找小姐”， 导致自己和妻子染上了隐疾，

这段感情就此走向了终点……

“难言之隐”

竟然来自丈夫

起诉离婚

获得损害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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